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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„2021‟37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

本考试招生办法调整方案》的通知 
 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《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调整方案》已经教育

厅 2020 年第 38 次党组会审议通过。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 

 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21 年 2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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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调整方案 
 

为进一步完善选拔优秀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进入本

科阶段学习（以下简称“专升本”）考试招生办法，逐步建立更

加公平、规范、高效、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，从 2024 年起，我

省专升本全面实行统一报名、统一命题、统一考试、统一评卷、

统一录取。  

一、调整内容 

（一）计划下达。不再采取现行对口协议方式下达计划。专

升本招生计划全省统筹，一次性下达各本科院校。各校招生计划

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生源招生。 

（二）报名工作。统一组织网上报名，所有考生须登录报名

网站，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择考点并完成报考与缴费。采取个人报

名与选送院校集体报名相结合的方式，并由选送院校负责确认和

资格审核工作。 

报考条件：除要求思想政治素质优良、身心健康外，考生报

考资格，还需依据其专科阶段专业成绩在本校的排名确定，排名

不得低于本校同年级同专业（专业方向）的前 40%。 

（三）考试科目。理工农医类考试科目：《高等数学》《大学

英语》《计算机基础》；非理工农医类考试科目：《大学语文》《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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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英语》《计算机基础》。各科考试时长及赋分另定。 

（四）命题工作。2024 年起将启用修订后的考试大纲（说

明），所有统考科目试题均由省统一组织命制。 

（五）考试组织。专升本考试须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，考

点原则上设置在本科院校。考试工作在省教育考试院的统一指导

下，由各考点院校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考点院校按省级统考有关

要求，负责试卷的运送、保管等安全保密工作和考试组织工作。 

（六）评卷工作。采用网上评卷方式，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

组织实施。 

（七）录取工作。采用网上统一填报志愿，统一录取的方式

进行录取。具体办法另定。 

二、过渡办法 

（一）2021 年至 2023 年专升本对口协议、计划下达、报名

资格审查、考试、评卷、录取等工作仍沿用现行方式不变，具体

要求按照当年专升本相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二）2022 年起，建立全省专升本报名报考系统，实行统

一网上报名和统一缴费。 

（三）从 2021 年起，考试时间全省统一，具体时间另定。

2022 年公共基础课《大学英语》使用省统一命制试卷，2023 年

公共基础课《大学英语》《计算机基础》使用省统一命制试卷。

其他考试科目试卷由招生本科院校自行命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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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基础课考试大纲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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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向，又要为部分有意愿的优秀高职

（专科）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。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学校宣

传、教务、学工等部门的作用，利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加强对

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调整的宣传，精心组织对调整办法的解读，

针对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，及时释疑解惑、凝聚共识，为此次

调整营造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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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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